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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市医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的实施意见》，为着重解决重度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问题，

提高重度失能人员生活品质，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前期4个试点

区县的基础上扩大到重庆所有区县。参加重庆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

员应同时参加我市长期护理保险。

在职职工缴费标准：单位、个人缴费部分均以个人职工医保缴

费基数为基数，分别按每人每月0.1%的费率筹集。单位缴费部分按

月从医保基金中划拨，不增加单位负担；个人缴费部分按月从其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中代扣代缴。

待遇享受方面：参保人首先要达到重庆市失能评估标准，然后

看其职工医保累计缴费满是否满1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

的，从评估结论下达的次月起开始享受待遇；未满15年的，从补足保

险费（按评估结论作出时当年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

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标准乘以不足年限的方式一次性补足）的次月起

开始享受待遇。

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扩大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实施意见

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通过，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进行修订，

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现行工会法于1992年公布施行，2001年、2009年进行了两次修

改，本次是工会法以来第三次大修订。

此次修改扩大了基层工会组织覆盖面，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

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修改的工会法明

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规定：工会适应

企业组织形式、职工队伍结构、劳动关系、就业形态等方面的发展变

化，依法维护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决
定》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http://www.dazu.gov.cn/qzfbm/qybj/zwgk_53321/fdzdgknr_53323/lzyj_100471/xzgfxwj_100472/202112/t20211210_10134818.html
https://dzjt.ccgc.cn/zcfg/2022-01-07/73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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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已经市十六届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印发并执行。

【保障对象】乌鲁木齐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同步参加长护险。在2019年7月已将参加乌鲁木齐市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重度失能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基础上，将参加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重度失能人员纳入保障范围。

【筹资渠道、方式和标准】长护险基金主要通过单位和个人缴纳、财政补助等方式筹集，也可接受社会捐助。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含未缴满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退休人员），其长护险年度筹资总额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0.2%进行

筹资，用人单位和个人分别承担0.1%，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长护险征缴起步阶段，为不增加单位负担，

单位缴费部分可按月从单位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中划出作为长护险单位缴费部分，个人缴费部分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个人账户中代

扣代缴；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满最低缴费年限的，单位缴费部分不再缴纳。

【实施日期】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试行）的通知》（乌政办〔2018〕254

号）文件同时废止。

乌鲁木齐印发《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

自2022年1月1日起，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

率统一按福建省规定的标准（16%）执行。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各项缴费费率和缴费基数等缴费政策，均统一按福建省规定执

行。其中，职工以本人工资作为缴费基数，本人工资采用上一年度本

人月平均工资，并执行福建省统一缴费基数上下限规定。

厦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调整为
16%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纳入省

级统筹相关缴费政策的通知》（厦府规〔2021〕4号）规定“自2022年1

月1日起，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各项缴费费率和缴费基数等

缴费政策，均统一按福建省规定执行”。据此，自2022年起，本市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度调整为自然年度（每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每年1月，参保单位应按照职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申报

职工缴费基数。

根据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工作部署以及省级“推进‘五

险统征’”有关要求，自2022年起，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年度同步

调整为自然年度，缴费基数申报口径参照养老保险执行，由参保单

位按规定自行申报。

厦门市自2022年1月起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缴费年度调整为自然年度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

障法（修订草案）》予以公布，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或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flk.npc.gov.cn）提出意见，也可以将

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号，邮编：100805。信封上请注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截止日期：2022年1月22日。

修订草案新增规定中，有部分对职场女性来说比较重要的内容：

•	 明确就业性别歧视主要情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

保障监察范围。

•	 明确性骚扰的主要表现形式，女性是性骚扰的主要受害者，以往对于性骚扰的识别和界定比较笼统，针对实践中认定难的问题，本次修订

草案列举了性骚扰的常见情形。

此外，针对消极对待性骚扰投诉的情况，草案进一步明确：“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投诉。接到投诉的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应

当及时处理，并书面告知处理结果。受害妇女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中

http://www.urumqi.gov.cn/gk/zfwj/2021/493562.htm
http://www.xm.gov.cn/zwgk/flfg/sfwj/202108/t20210810_2573412.htm
http://hrss.xm.gov.cn/xxgk/tzgg/202112/t20211222_2610780.htm
http://www.cnwomen.com.cn/2021/12/24/99240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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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2022年1月1日起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九条明确了用人单位给予经期女职工保护中提及每

月向女职工发放不低于三十五元的卫生费用或者相应价值的卫生用品。所需费用，企业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机关事业单位按照现行经费渠道

列入预算。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卫生费用标准应当进行相应调整。

黑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2022年1月1日起生效）

上海自2022年开始每年4-6月，企业可登录上海“一网通办”，

点击“税费综合申报”栏目，按规定进行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医

疗、失业、工伤、生育）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工资申报，实现“五险一金”

缴费工资合并申报、数据互认。企业进行“五险一金”缴费工资申报，

系统可自动获取企业基本信息，智能预填申报表数据，逐步实现企

业从“填表”到“补表”、“补表”到“核表”的转变。

上海于2022年开始五险一金基数合并申报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共济保障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津政办规〔2021〕16号。文件自2022

年1月起执行以下措施：

•	 改革个人账户计入办法。按照统账结合模式（单位缴费10%、

个人缴费2%）参保的在职人员，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由个人缴

纳的职工医保费计入，计入标准为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2%，

单位缴纳部分全部计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	 动态调整门（急）诊起付标准。职工医保在职人员门（急）诊

起付标准，按照上一年度公布的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

左右确定。

•	 提高门（急）诊最高支付限额。自2022年1月1日起职工医

保门（急）诊最高支付限额调整为9000元。其中，起付标准

至5500元（含）的部分，支付比例在一、二、三级医院分别为

75%、65%、55%；超过5500元至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部分，

支付比例为55%。

•	 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自2022年1月1日起，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不再实施注资管理，并且规范了个人帐户使用的具体

场景。

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21年12月31日出台医
保新政：规范个人帐户使用范围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2022年度住房公

积金个人免缴条件的通知。自2022年1月1日起，深圳市职工按照市

最低工资标准（2360元∕月）领取工资的，职工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

金可以申请免缴，单位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应当缴存。单位应

当如实申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住房公积金个人免缴业务由单位

统一办理。

深圳公积金个人部分可以申请免缴

2021年12月公安部印发了《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的通知，相关规定自2021年12月31日起施行。公安部建立犯罪人员信息

查询平台。查询结果只反映查询时平台录入和存在的信息。

•	 个人可以查询本人犯罪记录，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查询，受托人应当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	 单位可以查询本单位在职人员或者拟招录人员的犯罪记录，但应当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

•	 单位申请查询，由住所地公安派出所受理。查询对象为外国人的，由单位住

所地县级以上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

单位应当提交单位介绍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加盖单位公章的查询申请表，以及查询对象系单位在职人员或者拟招录人员的有关材料。

查询申请表应当列明申请查询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款。

公安部制定《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用人单位可依法查询本单位在职人员或者
拟招录人员的犯罪记录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189339
http://rsj.sh.gov.cn/tyhyshj_17222/20220114/t0035_1405140.html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112/t20211231_5768465.html
http://zjj.sz.gov.cn/ztfw/zfgjj/tzgg/content/post_9483635.html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603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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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20〕31号），此文件浙江省政府于2021年年初发布，

文件中明确了浙江全省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统一缴费政策。从2022年1月1日起，统一按职工个人缴费工资之和核定单位缴费工资，单位缴费比例调整为16％，城镇个体劳动者缴费比

例调整为20％。

				统一经办管理服务。全省各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统一在省集中信息系统经办，具体经办工作由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参保

登记、权益记录、转移接续、待遇领取等业务实现全省标准统一、流程规范、在线办理、异地通办，省内转移接续不需转移资金及业务信息。

杭州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市发改委等单位召开春节期间留杭省外员工“送温暖”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22年春节期间留杭优惠政策，包括

电子消费券、留杭大礼包、文旅惠民、通讯优惠等政策，旨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关心关爱留杭员工。

一、发放标准

针对春节期间（2022年1月31日至2月6日）留杭，并满足申领条件的非浙江户籍务工人员，按两种形式发放电子消费券：

1、抵扣券。按每人500元一次性发放。每人发放20张，每张面额25元，消费每满50元抵用一张。2022年2月14日24:00前使用完所有抵扣券，有

资格参加抽奖活动。

2、现金券。以领红包形式发放，面额为5元至500元不等。春节期间连续发放7天（2022年1月31日至2月6日），每人每天可领一次。

二、申领条件

发放对象为非浙江户籍（2021年12月31日户籍为非浙江户籍，含港澳台及外籍人士），承诺2022年1月31日至2月6日期间留杭过年的务工人

员，并满足以下条件：

1、缴纳职工社保：2021年12月在杭参保职工（养老险、医保任一险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国有企业员工。

2、1月11日后对2021年12月社保进行补缴的职工不在补助范围内

三、申请通道

由用人单位通过PC端在“亲清在线”平台(qinqing.hangzhou.gov.cn)申报。

杭州发布春节留杭省外员工电子消费券发放细则

从2022年1月1日起，浙江省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调整为16%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会

上公布2021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之后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会据此下发关于2022

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核定基数的通知。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因此，凡是职工工亡时间发生在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的，2022年度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标准为：47412	元×20=948240元。

2021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7412元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灵活

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放开灵活就业

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政策自2021年

12月1日起施行。

按照自愿原则，省内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户籍地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可以在办理就业登记后，在省内就业地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外省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省内就业地

办理就业登记后，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在全省上年

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300%之间选择缴费

基数。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2021年12月31日前，浙江省灵活就

业人员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18%，其中8%记入个

人账户;从2022年1月1日起，缴费比例调整为20%，其中8%记入个

人账户。

浙江省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自2022年起调整
缴费比例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2/1/12/art_812262_59047893.html
http://www.zj.gov.cn/art/2021/1/15/art_1229483446_5906687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TYzNzU4NA==&mid=2247532564&idx=1&sn=83604263826aee5c875579e3aacd309a&chksm=97974b2ba0e0c23ddc6ff533e2e2cf258b6407cc130ce2351ef3a0c3e33af45b634a6d034d64&mpshare=1&scene=1&srcid=0117dJ3WTlus1aLpvyz7x2qY&sharer_sharetime=1642415553461&sharer_shareid=38926652c0d08d29a57356708ebe09cb&exportkey=AbZKckdmYDAOwZMqdY4Z14Y%3D&acctmode=0&pass_ticket=%2Bojzk4XzwjLudrZJQ1lG4uZ9hqfbH2Q8bprd0NXabVV%2BfNAnLlHsEKe1d%2F2Wht28&wx_header=0#rd
http://rlsbt.zj.gov.cn/art/2021/12/1/art_1229506773_23776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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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通过，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进行修订，

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现行工会法于1992年公布施行，2001年、2009年进行了两次

修改，本次是工会法以来第三次大修订。

此次修改扩大了基层工会组织覆盖面，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

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修改的工会法明

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规定：工会适应

企业组织形式、职工队伍结构、劳动关系、就业形态等方面的发展变

化，依法维护劳动者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人社部出台《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厦门市医疗保障局研究起草了《关于公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基数和缴费费率的通知》，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

年。

通知明确了：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均以

职工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基数上下限以上年度全省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300%作为缴费基数。

自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政策，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

费费率按7%执行，外来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按3%

执行。阶段性降费率期间参保人员医保待遇保持不变。

厦门公布2022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基数和缴费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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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创立于2004年，作为国际化的人力资源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公司立足亚太、辐射全球，推动科技赋能，为企业提升管理品质，十多年来砥

砺前行，以全球化、数字化和合规化为发展理念，分别在新加坡、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

寨、缅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设立子公司，研发中心分别位于新加坡、中国（上海、成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产品包括HRMS、多国薪资计算、人事代理、海外落地服务、考勤自动化管理、业务流程外包、灵

活用工、弹性福利管理、无机构雇佣管理（PEO）、外籍员工服务等，借助系统的科技化和服务网络的多国化，为客户提供多地区、高效率、合规化的用

户体验。

BIPO现有	BIPO	HRMS	和Workio两套自主研发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通过“全模块”整合与敏捷开发，凭借灵活的系统架构和数据管理，打破信息

孤岛，实现点对点链接，使公司运营整体化、高效化。同时依托全球资源网络，聚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痛点，集合多种业务协作云应用，使服务覆

盖全球。	

BIPO，已发展成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积累了众多高能级的全球知名企业，并在不断加速中提升链接全

球的服务辐射能力、优化科学先进的系统方案，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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